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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 国家审计署抽查了 16 个

省本级、16 个市本级和 14 个县本级的

政府债务管理情况，发现到 2017 年 3

月底，这些地区政府承诺以财政资金

偿还的债务余额较 2013 年 6 月底增长

87% ；部分地区在 2015 年之后还存在

违规举借债务问题。地方政府债务问

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考虑到地

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正处于快速变化

过程中，正确解读审计工作报告所揭

示的问题、全面准确把握地方政府债

务现状，需建立在准确理解地方政府

债务运行历史以及国家审计工作特点

的基础上，不宜简单推断。

如何理解部分地区的地方政府债务

增长
审计工作报告揭示，如以 2013 年

6 月底的审计结果为基数，抽查地区

的债务增长了 87%。一些评论者以此

为基础，认为地方政府债务整体上还

在快速膨胀，政府债务风险日益增加。

事实上，财政部已经全面披露了政府

债务的总体情况。按照财政部的数

据，截至 2015 年末，我国纳入预算管

理的中央政府债务 10.66 万亿元，地

方政府债务 14.76 万亿元 ；截至 2016

年末，中央政府债务 12.01 万亿元，地

方政府债务 15.32 万亿元 ；2016 年地

方政府债务余额较 2015 年略有上升。

财政部披露的地方政府债务与国家审

计署认定的地方政府债务口径略有差

异。如简化处理，以审计署 2013 年全

面审计披露的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

的债务 10.89 万亿元为基数，财政部

披露的 2016 年底地方政府债务实际

上增长了 41%。

为什么此次审计抽查的个别地区

的增长幅度与整体增长幅度有所差异

呢？其原因在于，国家审计坚持问题

导向，此次地方政府债务审计采用抽

查而非全面调查的方式。在制定审计

方案时审计机关会提前进行分析，选

择更易发生问题的地区作为审计对

象。由于审计对象的选择倾向于债务

高增长地区，因此抽查地区的债务增

长率高于总体，完全是正常现象。按

照审计署提供的数据，此次审计抽查

地区的政府债务率（债务余额 / 地方综

合财力）仅为 70% 左右，而同期财政

部公布的全国地方政府债务率为 80%

左右。这说明，抽查地区集中在债务

余额基数比较低的地区，近期债务增

长幅度高一些显然是补偿性增长。从

这个角度看，审计揭示的问题属于个

案，不能以审计抽查的个体来推断整

体。地方政府债务的整体状况，已在

财政部披露的数据中充分反映。

需要注意的是，全国 41% 的增长

幅度依然可以说相对较大，这是否反

映地方政府债务依然在快速膨胀呢？

笔者认为，背后的原因在于 2014 年财

政部启动了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工作，

鼓励地方政府充分暴露债务风险。匡

算出的 41% 增长速度，主要是 2014 年

地方债置换时，较多的地方政府性债

务纳入到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之中。这

实际上在当年的审计工作报告中已

得到揭示。按照财政部披露的数据，

2016 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较 2015 年

仅增长 3.8%。因此，以 2013 年年中数

据为基数的 41% 的增长幅度，并非反

映地方政府债务依然在快速膨胀，而

恰恰反映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得到

充分反映和控制。

如何认识当前政府债务的风险水平
国内外非常关心我国政府债务的

风险水平。笔者认为，分析这一问题，

应当放在大国比较的视角之下，公认

的指标是政府债务负债率（债务余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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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按照财政部披露的数据，2015

年我国政府债务负债率为 36.9%，2016

年下降至 36.7%，远低于主要市场经

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风险总

体可控。一些学者认为还要考虑地方

政府负有担保责任和可能承担一定救

助责任的或有债务。这部分债务不应

当完全计入，比较合适的方式是按照

其未来可能需要地方政府承担的代偿

责任计入。如按照 2013 年 6 月审计署

匡算的 20% 平均代偿率估算，我国地

方政府负债率将上升 2—4 个百分点左

右。即使加上这一部分，我国政府债

务负债率的水平依然处于很低水平。

国际比较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一观

点。基于 OECD 提供的数据（见表 1），

与德国、日本、法国、英国、韩国相比，

我国的中央政府债务以及综合债务负

债率都非常低。因此从总量上看，我

国综合政府债务并不存在多大风险。

我国政府债务的特点是地方比重高于

中央，这是与我国中央地方财力和事

权划分状况乃至国家治理体系的特点

是相适应的。但即使单独比较地方政

府债务，我国的比重也并不特别高。

2015 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负债率为

21.42%，即使包含或有债务中可能转

化为需要政府偿还的部分也仅在 24%

左右，低于德国、日本，与美国较为

接近。

OECD 提供的历史数据还表明，

美国、德国和日本三国地方政府债务

负债率自 1970 年以来一直在缓慢增

长，且目前均高于中国。这说明，即

使在基础设施建设高峰期结束之后，

三个大国的地方政府债务依然长期

存在。与之对比，我国尚处于基础设

施建设高峰期，维持地方政府债务在

一定水平是必要的。未来依然有所增

长，也是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所需要的。

以上数据已充分说明，认为我国

政府债务风险较高完全没有证据支

持。更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经济增长

依然强劲，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投资于

生产性资产，地方政府资产雄厚，近

些年对地方政府债务及其他类财政工

具的管理日益加强。综合考虑这些因

素，所谓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

恶化的担忧完全没有必要。

国家审计的“问题导向”促进地方

政府债务管理制度不断完善
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政府债务

管理。一个重要体现即是，国家审计

机关坚持“问题导向”，高标准、严要

求地反映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存在的问

题。通过研究国家审计揭示的问题，

财政部门不断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制度。可以说，国家审计的“问题导

向”，为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做

出了积极贡献。

自 2009 年 开 始，历 年 审 计 工 作

报告均会专门揭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中存在的问题。国家审计署还在 2011

年、2013 年组织全国范围内的地方政

府债务全面审计。各年的审计报告既

充分肯定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领域取

得的成就，又明确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充分揭示可能存在的风险。国务院对

审计揭示的问题高度重视，促进有关

部门和地区加强整改，规范管理，完

善体制机制。国家审计揭示的问题，

促使新预算法明确了“开前门，堵后

门”的思路，允许地方政府公开发债，

并建立一系列控制风险的制度。针对

去年和今年审计报告所揭示的部分地

区违规举债问题，近期财政部等多部

门联合发文《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

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明确制止

了若干地方政府违规举债行为。可以

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可能

存在的制度漏洞已得到充分控制。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在新预算法

制度框架之下建立了一整套地方政府

债务管理制度。客观评价，我国的地

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相对偏紧，对于

风险防控已给予高度重视。自 2015 年

以来，地方政府债务水平已经被准确

揭示，债务风险已得到较好的控制。

国家审计依据已建立的各项地方政府

债务管理制度，依法审计，并充分反

映可能存在的债务风险，正是我国控

制政府债务风险信心和决心的体现。

展望未来，国家审计机关应继续坚持

“问题导向”，重点审计地方政府债务

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为完善

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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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美国 德国 日本 法国 英国 韩国 中国

中央 85.99 50.50 212.39 114.68 107.12 51.95 15.47

地方 21.64 28.04 39.20 11.14 6.56 5.50 21.42

资料来源 ：中国数据来自财政部公布的 2015 年债务余额。其他国家数据
来自于 OECD 国家财政分权数据库，http://www.oecd.org/ctp /federalism/fiscal-
decentralisation-database.htm。其中地方政府指除中央政府以外的各级政府 ；除日
本为 2014 年数据外，其他五国均为 2015 年数据。

表 1  部分国家中央、地方债务余额占GDP比重（%）


